
省生态环境厅关于进一步加强

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排污许可管理的通知
各设区市生态环境局：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第二十一条规定，进一步加强土壤污染重点监管与排污许可管理的衔接，确保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的相关环境管理义务依法纳入排污许可管理，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原则上应全部纳入排污许可管理范围。属于《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9年版）》发证管理范围的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应当严格按照《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规定申领排污许可证，未取得排污许可证的，不得排放污染物；其他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应当进行排污登记。
二、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尚未申领排污许可证或者未进行排污登记的，由设区市生态环境局土壤污染防治主管部门通知企业及时申领排污许可证或进行排污登记。设区市生态环境局排污许可证核发部门要主动服务，做好业务指导，帮助企业依法合规完成排污许可证的申领工作。
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排污许可证内容中应载明以下法定义务：
（一）严格控制有毒有害物质排放，并按年度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告排放情况；
（二）建立土壤污染隐患排查制度，保证持续有效防止有毒有害物质渗漏、流失、扬散；
（三）制定、实施自行监测方案，并将监测数据报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四、已申领排污许可证的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如排污许可证中暂未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第二十一条相关要求，排污单位应主动申请变更排污许可证。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的排污许可证未载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第二十一条相关要求的，可以责令排污单位限期变更排污许可证。
五、各级生态环境部门要加强组织协调，落实责任分工。土壤污染防治主管部门负责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名单的动态管理，明确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的相关管理要求，定期将更新的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名单移交排污许可证核发和生态环境执法部门；排污许可证核发部门负责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排污许可证的核发和变更；生态环境执法部门负责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环境管理要求落实情况的日常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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